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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

2018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

（通讯表决）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发出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会议通知已于2018年4月4日通过书面送达、传真等方式通知各位董

事。

2、召开会议的时间：2018年4月10日上午9:00

会议召开的方式：通讯方式

3、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10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10人。

4、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给予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赊销额度的议案》。

同意给予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5000万元信用赊销额度，货到票到15个工作日内付款。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弃权0票；反对0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资产报废的议案》。

同意公司报废资产一批，共有：伶俐糖厂报废8项机器设备。 经核实财务帐目，该批固定资产原值1,

722,867.52元，累计折旧1,558,233.64元，净值164,633.88元。 明阳糖厂报废两套机器设备，该批设备原

值1,449,526.09元，累计折旧1,356,888.75元，净值92,637.34元。 相关手续按公司有关规定办理。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三、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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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

2018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

（通讯表决）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发出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会议通知已于2018年4月4日通过书面送达、传真等方式通知各位监

事。

2、召开会议的时间：2018年4月10日上午10：00。

会议召开的方式：通讯方式。

3、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5人，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5人。

4、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给予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赊销额度的议案》。

同意给予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5000万元信用赊销额度，货到票到15个工作日内付款。

表决结果：同意5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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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①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4月10日（星期二）14:30开始。

②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4月9日（星期一）至2018年4月10日（星期二）。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4月10日9:30至11:30，13:00

至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4月9日15:00至2018年4月10日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西南宁市青秀区古城路10号公司总部6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肖凌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4人，代表股份137,221,05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2.341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137,064,85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2.293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2人，代表股份156,2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48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3人，代表股份452,25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39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296,05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91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2人，代表股份156,2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482％。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会议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0人，出席8人，独立董事孙卫东先生、独立董事陈永利先生因公务原因请假未能

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4人，监事谢谨平先生因公务原因请假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

（4）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提案的表决方式：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2、提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议案1.00�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7,094,8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80％；反对125,9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917％；弃权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6,0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2.0956％；反对125,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27.8380％；弃权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663％。

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议案2.00�公司董事会2017年年度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7,094,8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80％；反对126,0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918％；弃权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6,0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2.0956％；反对12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27.8601％；弃权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442％。

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议案3.00�公司监事会2017年年度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7,094,8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80％；反对125,8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917％；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6,0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2.0956％；反对125,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27.8159％；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884％。

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议案4.00�公司2017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7,094,8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80％；反对126,0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918％；弃权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6,0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2.0956％；反对12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27.8601％；弃权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442％。

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议案5.00�公司2017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7,101,5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29％；反对119,4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70％；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2,7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5771％；反对119,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26.4008％；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221％。

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议案6.00�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7,094,8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80％；反对125,8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917％；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6,0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2.0956％；反对125,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27.8159％；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884％。

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议案7.00�关于公司续聘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7,101,5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29％；反对119,1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68％；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2,7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5771％；反对119,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26.3345％；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884％。

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议案8.00�关于控股子公司南宁云鸥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新三板挂牌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7,101,5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29％；反对119,4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70％；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2,7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5771％；反对119,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26.4008％；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221％。

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议案9.00�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7,101,5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29％；反对119,2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69％；弃权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2,7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5771％；反对119,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26.3566％；弃权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663％。

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议案10.00�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南宁糖业宾阳大桥制糖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贷款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7,101,5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29％；反对119,3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69％；弃权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2,7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5771％；反对11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26.3787％；弃权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442％。

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同时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17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

2、律师姓名：蒋耀洲、张咸文

3、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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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2018年04月10日（星期二）14:00。

（2）网络投票：2018年04月09日至2018年04月1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04月10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04月09日15:00至2018年04月10日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长沙高新开发区麓谷工业园桐梓坡西路223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长缆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俞涛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0人，代表股份66,818,72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8.442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8人，代表股份66,815,12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8.439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3,6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26％。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1人，代表股份7,397,09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362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9人，代表股份7,393,49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360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3,6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26％。

2、公司董事、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3、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6,816,32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4％；反对2,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36％；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394,6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76％；反对2,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324％；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6,816,32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4％；反对2,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36％；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394,6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76％；反对2,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324％；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6,818,72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397,0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6,818,72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397,0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6,818,72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397,0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6,818,72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397,0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18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6,818,72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397,0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度董事、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6,816,32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4％；反对2,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36％；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394,6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76％；反对2,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324％；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6,818,72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397,0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指定公司办公室黄蓉女士办理变更工商登记等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6,818,72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397,0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以上议案中，其中议案9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邹盛武律师、闫倩倩律师

3、结论性意见：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人员及会议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以及表决方式、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做出的各项决议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长缆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关于长缆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长缆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4月10日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关于长缆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长缆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

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年修订）（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其他相关规章的

规定，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以下称“本所” ）接受长缆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委托，指派本所邹盛武、闫倩倩律师（以下称“本所律师” ）出席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并就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审议事项以及表决方式、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

相关事项依法进行见证。

本所律师已审查了公司提供的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文件。公司已向本所及本所律师承诺其所提

供的文件和所作的陈述、说明是完整、真实和有效的，无任何隐瞒、遗漏，并据此出具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

执业规则》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

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

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本所同意

公司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定文件随同其他文件一并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查并予以

公告。现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其

他相关事项依法出具并提供如下见证意见：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 关于召开本

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司董事会已于2018年3月15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关于召开2017年度股东大会

的通知》。 股东大会通知列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召开时间、召开地点、审议事项、召开方式、出席

对象以及登记事项等，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也已依法充分披露。

经核查，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按照股东大会通知如期于2018年4月10日下午14：00在长沙高新开

发区麓谷工业园桐梓坡西路223号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董事长俞涛先生主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开通知的时间、方式、通知内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

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的要求，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根据公司提供的股东名册、本次股东大会签名册，经本所律师核查，下列人士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

场会议：

（一）出席现场会议的人员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28名，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为66,815,12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8.4399%。

2、列席现场会议的人员

列席现场会议的人员包括公司董事、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本所律师。

（二）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人数

2名，代表股份3,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26%。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

及股东授权代表资格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有权对本次股东

大会的议案进行审议、表决。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

经验证，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公司董事会已于2018年3月15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了

《关于召开2017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同时公告了相关议案文件。

本所律师认为，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

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关于召开2017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司董事会已依据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告披露了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1、审议《关于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审议《关于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审议《关于〈2017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4、审议《关于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5、审议《关于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6、审议《关于2017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7、审议《关于续聘2018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8、审议《关于2018年度董事、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9、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0、审议《关于同意指定公司办公室黄蓉女士办理变更工商登记等相关事宜的议案》。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已经在公司披露的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本次股东大会

实际审议的事项与股东大会通知所列明的事项相符，不存在修改原有会议议程、提出新议案以及对股东

大会通知中未列明的事项进行表决的情形。

五、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见证，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表决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表决程序，采取现场投票与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深圳

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不能重复投票。如果出现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表决

结果为准。

（一）现场投票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进行了表决。 现场表决投票经监票人负责清点，并

由计票人负责计票，监票人代表当场公布现场表决结果。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网络投票

公司就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了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及互联网

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已经在会议通知中详细列明。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2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6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026%。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16年修订）》）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网络投票的表决方式和

程序合法，计票结果符合投票规则要求。

（三）本次股东大会会议没有对会议通知未列明的事项进行表决。

（四）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股东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经见证，本

所律师确认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关于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6,816,32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4％；反对2,4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2、审议《关于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6,816,32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4％；反对2,4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3、审议《关于〈2017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6,818,72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4、审议《关于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6,818,72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5、审议《关于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6,818,72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6、审议《关于2017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6,818,72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7、审议《关于续聘2018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6,818,72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8、审议《关于2018年度董事、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6,816,32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4％；反对2,4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9、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6,818,72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10、审议《关于同意指定公司办公室黄蓉女士办理变更工商登记等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6,818,72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上述议案中， 议案9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其他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

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六、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及会议召集

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以及表决方式、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做出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三份。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签字）：见证律师（签字）：

朱玉栓：邹盛武：

闫倩倩：

年月日

证券代码：

601216

证券简称：君正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8-037

号

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

问询函暨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3月1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于2018年3月15日在《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了相关公告。

2018年3月27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资产购买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8】0250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18年3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君正集团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内蒙古君

正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的公告》（临2018-032号）。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积极组织相关中介机构等各方对《问询函》涉及的问题进行逐项落实和回复。

由于《问询函》涉及的部分事项需要进一步核实和补充，并需相关中介机构出具意见，因此公司无法在

2018年4月11日前完成《问询函》的回复和重大资产重组预案修改。 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

将对《问询函》延期回复，预计于2018年4月13日前完成相关工作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回复文件，同

时对重大资产重组预案作相应修改。 延期回复期间，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已聘请东兴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为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为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专

项法律顾问，公司正在与交易各方及中介机构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事宜，并已着手对标的资

产开展尽职调查。 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在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有关事项进展情况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有关信息均以上述

指定媒体发布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4月11日

证券代码：

601216

证券简称：君正集团公告编号：临

2018-038

号

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

2017

年度利润分配事项征

求意见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证监会公告

[2013]43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上证公字[2013]1号）等相关规定，为做好内蒙

古君正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7年度利润分配工作，增强公司利润分配方案

决策的透明度，保护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现就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事项向广大投资者征求意见。

请按照附件《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事项征求意见表》的要求填

写相关内容，并以电子邮件或传真的方式回复至公司。

电子邮箱：junzheng@junzhenggroup.com

传真：0473-6921034

本次征求意见于2018年4月11日起至2018年4月13日下午5:00时止。

特此公告。

附件：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事项征求意见表

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4月11日

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事项征求意见表

投资者信息

姓名/公司名称

证件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证券账户

2017年度利润分配事项意见或建议

说明：请投资者完整填写表中的个人信息。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北京蛋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为天弘弘利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机构并开通申购、赎回、定投及转换业务以及参加其费率

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北京蛋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蛋

卷基金” ）签署的相关基金销售服务协议，自2018年4月12日起，本公司增加蛋卷基金为天弘弘利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306）（以下简称“本基金” ）的销售机构并开通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

（以下简称“定投” ）及转换业务。 同时，本基金自该日起参加蛋卷基金的费率优惠活动，详情如下：

一、适用的投资者范围

通过蛋卷基金指定平台办理本基金的申购、赎回、定投及转换业务且符合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者。

二、优惠活动

自2018年4月12日起，投资者通过蛋卷基金指定平台申购（含定投、转换转入业务）本基金时，申购

费率不设折扣限制，具体折扣费率以蛋卷基金的规定为准。 原申购费为固定费用的，不享受优惠，按固定

费用执行。

本基金原申购费率（用）请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

业务公告。

费率优惠期限请以蛋卷基金官方网站所示公告或通知为准。

三、重要提示：

1、本基金遵循的转换业务规则详见本公司2014年12月15日披露的《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公

司旗下开放式基金转换业务规则说明的公告》。

2、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3、上述相关业务办理规则的具体内容请以蛋卷基金的规定、公告或通知为准。

4、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95046

网站：www.thfund.com.cn

(2)北京蛋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400-061-8518

网站：www.danjuanapp.com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579

证券简称：中京电子 公告编号：

2018－048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办理股份质押回购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实际控制人杨林先生发来的告知函。 根

据该函件，杨林将持有的中京电子的有限售股19,490,000股，无限售股4,840,000股，合计24,330,000

股向联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回购业务。 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

东及一致行动人

质押股数

质押

开始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所

持股份比例

用途

杨林 是 24,330,000 2018-4-9 2020-4-8

联讯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89.97% 融资

二、股东股份质押累计情况

本次股份质押不影响实际控制人对公司的实际控制权，所质押股票的表决权及投票权不发生转移。

截至本公告日，杨林持有中京电子股份27,043,832股，占中京电子股份总数的7.16%。 累计质押中

京电子股份数为24,330,000股， 占杨林所持有的中京电子股份总数的89.97%， 占中京电子总股本的

6.44%。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计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4月10日

证券代码：

000686

证券简称：东北证券 公告编号：

2018-017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3

月经营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根据《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2010年修订），现披露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母公

司）及全资子公司东证融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2018年3月的主要财务数据。

东北证券（母公司）及东证融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3月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公司名称

2018年3月 2018年3月31日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净资产

东北证券（母公司） 18,030.85 5,620.70 1,478,808.01

东证融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5.97 899.45 85,869.18

注：上述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特此公告。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四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3186

证券简称：华正新材 公告编号

2018-034

浙江华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7

年度现场业绩及现金分红说

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华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4月9日在公司举行了2017年度现场

业绩及现金分红说明会，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覆铜板板块、蜂窝材料板块与新能源材料板块负

责人以及部分投资者出席了本次说明会。

出席会议的人员就公司现金分红、经营情况等事项与公司管理层进行了沟通交流。 主要内容详见

公司与本公告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华正新材2017年度现场业绩

及现金分红说明会会议纪要》。

特此公告。

浙江华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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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环旭电子 公告编号：临

2018-022

环旭电子

2018

年

3

月营业收入简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本简报所载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

报告为准，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2018年3月合并营业收入为人民币2,050,554,684.63元， 较去年同期的合并营业收入下降

7.52%,较2月合并营业收入环比增长20.51%。

公司2018年1到3月合并营业收入为人民币6,225,834,419.23元， 较去年同期的合并营业收入下

降3.77%。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0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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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17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

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于2018年4月16日（星期一）下午13：00-15：

00在全景网举办2017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 本次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登陆

“全景·路演天下”（http://rs.p5w.net）参与本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罗艳女士、财务总监黄建洲先生、董事会秘书张

春燕女士、独立董事王德成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4月11日


